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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王韋程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656

電子信箱：sacsax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015100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151002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

遣辦法」第5條第1項第1款調查小組成員組成規定釋疑，

請各校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1月17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1001470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上開函文略以，調查小組成員依法除應包含教師會代表及

家長會代表外，餘由學校本權責視個案情形聘請校內外適

當人員擔任，其中校外人員由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

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教師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之調

查員組成，以維調查之客觀、公正。

三、援上，請各校應依案件之複雜度審慎選擇調查小組成員，

如聘請具法律背景或調查專業(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

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教師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之調

查員)之外聘人員為委員，且屬本市所屬機關學校者(本局

人員、行為人或被行為人學校除外)，出席費每場次1,000

元，並於不影響公務(課務自理)責任內，給予公(差)假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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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；如聘請具法律背景或調查專業(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

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教師專審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

之調查員)之外聘人員為委員且非屬本市所屬機關學校者，

出席費每場次2,000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課程發展科、本局人事室、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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